
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奖补申领

	事项简述
	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各类企业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农业经营主体、扶贫工厂（车间）等用人单位，按照每吸纳1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6个月的企业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农业经营主体、扶贫工厂（车间）等用人单位，按照每吸纳1人给予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

	办理材料
	吸纳贫困劳动力的单位，申请就业奖补应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供一下材料：1、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开户许可证；2、贫困劳动力的身份证、社保卡、扶贫手册复印件；3、扶贫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；4、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；4、相关贫困劳动力累计6个月以上的工资银行发放记录或用人单位工资发放签领单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公

	办理时限
	10个工作日

	结果送达
	对资料不齐全现场一次性告知，资料齐全审核公示后报财政部门拨付资金，并电话告知单位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05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0314-8582819

	监督投诉渠道

	0314-8582782


